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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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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由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上市規則」)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按上市規則所定義）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基於董事會現時已知悉之資

料，本集團預期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股東應佔溢利大幅下降。 

 

預期溢利下降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i)因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公平值變動，可換股債券之借貸

成本增加約HK$35佰萬；及(ii) 與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比較，本集團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

年度錄得營業額增長放緩，乃因香港及澳門上一財年下半年加速放緩所致。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2年11月29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與Boyu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Boyu」）之一間附屬公司建立策略合作關係並向其發行可換股債券。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

款，本公司已就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設定若干收入淨額目標（「收入淨額目

標」）。倘收入淨額目標未能按可換股債券之條款達到，Boyu有權要求本公司提早贖回30%的未

償還可換股債券，以及倘可換股債券於到期日，2017年12月18日，未有兌換為本公司股份，則其

可要求本公司支付額外金額大約不多於HK$111佰萬。有關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於2012年

11月29日之公告。 

 
然而，由於現時放緩的零售環境，要達到收入淨額目標具一定的挑戰性。故此，董事會擬審慎地

委託獨立估值師計算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可換股債券之借貸成本將

增加約HK$35佰萬（「增加之借貸成本」）。本公司得悉若可換股債券成為價內及兌換為本公司

股份，則增加之借貸成本於後續財政期間可予部分或全部回撥。 

 
本公司與Boyu建立策略合作關係之願景旨在將集團轉型並成為中國內地一家主要零售商，故此

本公司一直與Boyu緊密合作以推動此次轉型。成果顯而易見，儘管中國內地經濟持續放緩，但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與上一財政年度比較，中國內地之業務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增長接近

20%，此趨勢仍然持續。因此，將本集團轉型為中國內地一家主要零售商之願景保持不變，而本

公司相信可以實現此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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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內所載之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或審核，僅基於董事會對初步審閱本集團截至2015年

3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本集團仍在落實其賬目，仍需由董事會及本公司核數

師進一步審閱及評估。因此，本集團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與本公告載列之資料可能

有所不同。本集團將於2015年6月25日公告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董事會 

黃創增 

主席及行政總裁 
 
 
 
香港，2015年6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如下： 
 

行政董事： 

Chumphol Kanjanapas（又名黃創增）（主席及行政總裁）、劉德杯（首席營運總監）及關

志堅(首席財務總裁) 

 

非行政董事： 

黃創江、馬雪征、黃宇錚、胡春生（獨立）、胡志文（獨立）及鄺易行（獨立） 

 
*僅供參考 


